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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：矿山安全与职业健康防护实验室设备采购（合同包1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
合同编号：         	JJ-2025-03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    方：      鄂尔多斯职业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    方：     内蒙古京师天诚科技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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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采购合同协议书

甲方（全称）：   鄂尔多斯职业学院     （采购人）
乙方（全称）：   内蒙古京师天诚科技有限公司 （供应商）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等有关的法律法规，甲乙双方同意签订本合同。具体情况及要求如下：     
1. 项目信息
（1）采购项目名称：    矿山安全与职业健康防护实验室设备采购（合同包1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2）合同编号：     	JJ-2025-03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项目编号：     ESZCS-J-H-25026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3）项目内容： 
	品目号
	采购标的
	品牌
	规格型号
	数量（单位）
	单价(元)
	总价(元)

	1-1
	水质检测仪
	赢润环保
	ERUN-SP9
	1.00(台)
	48,500.0000
	48,500.0000

	1-2
	干燥箱
	博迅
	GZX-9030MBE
	1.00(1台)
	3,500.0000
	3,500.0000

	1-3
	保鲜冷冻一体柜
	海尔
	HYC-360
	1.00(台)
	8,500.0000
	8,500.0000

	1-4
	红外线热成像相测温仪
	海康微影
	HM-TPH23-3AQF/W
	1.00(台)
	13,500.0000
	13,500.0000

	1-5
	半导体冷风机
	和永兴
	G03(3P)
	1.00(台)
	3,500.0000
	3,500.0000

	1-6
	恒温水浴锅
	力辰
	LC-WB-8+
	1.00(台)
	3,500.0000
	3,500.0000

	1-7
	视频显微镜、工业高速摄像
	衡欣仪表
	9502
	1.00(台)
	68,000.0000
	68,000.0000

	1-8
	金相显微镜
	科洛码
	SCOPE53M
	1.00(台)
	128,000.0000
	128,000.0000

	1-9
	界面流变仪
	东方德菲
	LSA100
	1.00(台)
	300,000.0000
	300,000.0000

	1-10
	大型实验室科研工作站
	联想问天
	WR5225 G3
	1.00(台)
	201,000.0000
	201,000.0000



(4)验收标准：符合采购规格及技术要求。
2. 合同金额
（1）合同金额小写：  778000元(含税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大写：  人民币柒拾柒万捌仟元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2）付款方式（按项目实际勾选填写）：
全额付款：     甲方验收完成后，乙方向甲方提供等额、合法的增值税普通发票，甲方向乙方指定账户转账支付。乙方不开具或延期开具发票，甲方付款时间也作相应地推迟。鉴于甲方为财政拨款单位，因财政拨款迟延导致的甲方付款迟延不视为甲方逾期付款，甲方不承担逾期付款责任。         
分期付款：  （应明确分期支付合同款项的各期比例和支付条件，各期支付条件应与分期履约验收情况挂钩） ，其中涉及预付款的： （应明确预付款的支付比例和支付条件） 
成本补偿：      （应明确按照成本补偿方式的支付方式和支付条件）   
绩效激励：      （应明确按照绩效激励方式的支付方式和支付条件）   
3. 合同履行
（1）起始日期：  2025  年 11  月 25 日，完成日期： 2025   年 12 月 20  日。
（2）履约地点：  鄂尔多斯职业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3）质保期限：自验收之日起1年。
4. 合同生效
本合同自 双方盖章并签字之日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效。
5. 合同份数
本合同一式  4  份，甲方执  3  份，乙方执   1 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合同订立地点：   鄂尔多斯职业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附件：具体标的及其技术要求和商务要求、联合协议、分包意向协议等。
6.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6.1 签署合同后，甲方应确定项目负责人（或项目联系人），负责与本合同有关的事务。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履约行为进行检查，并及时确认乙方提交的事项。甲方应当配合乙方完成相关项目实施工作。
6.2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时提交各阶段有关安排计划，并有权定期核对乙方提供货物数量、规格、质量等内容。甲方有权督促乙方工作并要求乙方更换不符合要求的货物。
6.3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对缺陷部分予以修复，并按合同约定享有货物保修及其他合同约定的权利。
6.4 甲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对交付的货物进行验收。
7. 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7.1 签署合同后，乙方应确定项目负责人（或项目联系人），负责与本合同有关的事务。
7.2 乙方应按照合同要求履约，充分合理安排，确保提供的货物及相关服务符合合同有关要求。接受项目行业管理部门及有关部门的指导，配合甲方的履约检查及验收，并负责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所有协调工作。
7.3乙方有权根据合同约定向甲方收取合同价款。
7.4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约定应由乙方承担的其他义务和责任。
8. 合同履行
8.1 甲乙双方按照合同约定顺序履行合同义务时，应当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，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。先履行一方履行不符合约定的，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。
8.2 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或部分履行时，双方均不承担责任，并应在不可抗力结束后5日内通知对方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，双方应本着公平原则协商解决因不可抗力导致的合同履行问题。
9. 争议解决途径
9.1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
9.2合同发生纠纷时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同意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因本纠纷产生的一切费用，(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、律师代理费、保全费、保全担保费、执行费、鉴定费等费用)由败诉方承担。
10. 解除条件
10.1 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。
10.2 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。
10.3 一方严重违约，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。
10.4 其他法律规定的解除情形。
11. 通知送达
甲方收件人：武明阳，通信地址：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尔多斯职业学院，联系方式：18647185152
乙方收件人：关彤，通信地址：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南二环与丰州路交汇处鹏欣金游城1210室，联系方式：15332810022
本协议约定的联络方式适用于本协议相关的各类通知、协议、文书和解除合同通知的送达，包括但不限于协议履行期间各类通知、协议等文件的送达，以及协议发生纠纷时相关文件和法律文书的送达，同时包括争议进入民事诉讼程序、执行程序及其他程序中相关文件和法律文书的送达。如一方的联系方式、人员、电话、地址发生变更的，应在变更之日起3日内书面通知对方，否则因为前述信息变更导致无法及时收到相关通知的，一切后果自行承担。
12. 违约责任
12.1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宣传或提供服务，每延迟一天，按合同金额万分之一支付违约金；延迟超过五天，甲方可单方解除合同，且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。同时乙方按合同金额20%支付违约金，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，乙方仍需对损失部分承担赔偿责任（包括但不限于赔偿金、补偿金、律师费、保全费、公告费、诉讼费、交通费等相关费用）。
12.2 因一方违约导致合同解除的，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赔偿金、补偿金、律师费、保全费、公告费、诉讼费、交通费等相关费用）。
合同正文结束。
	甲方
	
	乙方（供应商）

	单位名称
（公章或合同章）
	鄂尔多斯职业学院
	
	单位名称（公章或合同章）
	内蒙古京师天诚科技有限公司

	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字）
	
	
	法定代表人
或其委托代理人（签章）
	

	承办部门负责人（签字）
	
	
	地址
	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南二环与丰州路交汇处鹏欣金游城1210室

	承办人（签字）
	
	
	联 系 人
	朱涛

	通信地址
	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赛罕街一号  0477-8396753 
	
	联系电话
	18971525389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1215270068343793XC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91150105341420206L

	
	
	
	开户名称
	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巨海支行

	
	
	
	联行号
	103191050013

	
	
	
	银行账号
	05520 2010 4000 3282

	签订日期:  	       年 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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